

六盘水师范学院办公室

关于对主讲教师资格进行认定的通知

各系、各有关部门：
根据《六盘水师范学院主讲教师资格认定暂行办法》（六盘水师院发〔2015〕35号）精神，学院决定开展主讲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讲教师资格

（一）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讲师及以上职称；
（二）通过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二、范围

（一）升本以来承担过本科生主讲课程任务的教师。

（二）对2014年8月以前符合主讲教师资格的人员进行追认认证；2014年9月后符合主讲教师资格的人员进行审核认证。

三、相关要求

（一）材料要求

1. 对2014年8月以前符合主讲教师资格的人员，只需提交《六盘水师范学院主讲教师岗位资格认定申请表》（附件1）一式两份。
2. 2014年9月后符合主讲教师资格的人员，除《六盘水师范学院主讲教师岗位资格认定申请表》（见附件1）一式两份外，还需提供申请人持有的毕业证、学位证、岗前培训合格证、职称资格证、职称聘任证、高校教师资格证、2014-2015学年课程表等复印件各1份。

3.各系要分年度填报《2012－2013学年度、2013－2014学年度、2014－2015学年度具有主讲资格的教师名单》（见附件2）。

4.各系要填报《近三年具有主讲教师资格的教师任课情况汇总表》（见附件3）。

（二）时间要求

请各系认真组织，及时通知符合主讲教师资格的人员填交表格和材料，统一收齐后与附件2、附件3一并于4月23日前交行政楼0505室教师工作处（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联系人：任朝爽，联系电话：8601916。

（三）主讲教师资格是评建工作中教师队伍建设数量与结构观测点重要内容之一，请各系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严格按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附件：1.六盘水师范学院主讲教师资格申请表

      2.      学年度具有主讲资格的教师名单

      3.近三年具有主讲教师资格的教师任课情况汇总表

　　　　　　　　　　　　　2015年4月7日

 

	附件1

六盘水师范学院主讲教师资格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民族
	
	籍贯
	

	出生年月
	
	最高
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
	
	毕业
时间
	年     月     日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所担任
课程
	

	专业技术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时间
	

	教师资格证号
	
	持证
时间
	

	院内或院外

培训
	

	外语水平
	
	计算机

水平
	
	专业
特长
	

	在高校
教学经历
	

	申请人

基本情况
	近一年课堂教学、科研、进修以及在德、能方面情况简介：


	申请人提交

主讲课程
教案情况
	

	教研室

初审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系考核
意见
	系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教师工作处
审核意见
	教师工作处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需填写一式两份，审核完毕后一份系留存，一份教师工作处留存。
附件2

            学年度具有主讲资格的教师名单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资格
	职称资格时间
	学历
	学位
	获学位时间
	获岗前培训证时间
	本学年主讲课程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注：1. 本表从2012－2013学年起分学年度填写。
2. 主讲教师资格：具有讲师职称或硕士学位以上的教师，新教师须参加岗前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主讲教师：每学年给本科生主讲课程的教师；给专科生授课、指导实习等不计入。
3.统计在编教师，外聘教师不统计。
4.备注栏主要填写变动情况。如调入、调出、无课等。

附件3

近三年具有主讲教师资格的教师任课情况汇总表

	学年度
	专任教师授课人数
	符合主讲教师岗位资格教师数
	比例%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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